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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村上國小 100 週年校慶 logo 徵選比賽辦法 

壹、宗旨 

（一）透過 100週年校慶 LOGO 設計活動，促進師生發揮創意巧思，並配合各項活動推廣，鼓勵

全校親、師、生發揮創意，凝聚對學校的認同感。 

（二）增加校慶活動內容豐富性及傳承優良校風，營造校慶活動活潑感與趣味性。 

 (三) 擴大參與，集結校友及社會資源，創造校史輝煌嶄新一頁。 

貮、設計概念：  

    能表現村上國小辦學理念，參賽者需設計出代表「彰化縣村上國小 100週年校慶」的 LOGO。

所設計之 LOGO 需可廣泛應用於網頁、旗幟、標誌、刊物等，以達到宣傳、識別之目的。 

參、徵選辦法： 

一、本活動採「公開徵件」方式辦理。 

二、參加資格：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學生、校友及社會人士皆可報名參加。 

三、競賽組別：本徵選比賽分成：1.村上國小在學學生組、2.社會組(含本校校友)。 

四、設計主題說明： 

1、Logo設計應以全彩線條或圖形表現，力求簡潔而內蘊本校精神及符合校慶主題。 

   2、能具體呈現本校歡慶創校100週年。 

五、收件期間：  

   1、報名表格式參見附件，內容依參賽組別不同，包括作者姓名、班級、座號、就讀學校

科系、服務單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聯絡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帳號等。

報名表可至本校學務處索取或至本校網站https://www.tsps.chc.edu.tw/下載使用。 

   2、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09年10月30日（星期五）止，請將作品及報名表繳交到學務處。

以繪圖軟體設計者，可將作品電子檔及報名表e-mail至

tsps040@tea.tsps.chc.edu.tw。 

六、作品規格： 

（一）作品設計請以「飛越 99、邁向 100」主題為主要概念，可融合「村上國小」、「村

上」、「邁向 100」、「蓮花」、「一百」、「100」等文字或圖像之相關元素，以

彩色、平面方式呈現。畫圖紙規格以 A4大小為原則，除手繪之外，也可以採用電腦

繪圖並彩色列印。 

（二）作品規格不得小於 15 × 15 公分，繪製或列印於白色 A4空白紙上，並將報名表及

100 字內之創作理念黏貼於作品背面上，參與設計者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三）電子檔格式：長 1500 像素 × 寬 1500 像素以上；檔案解析度：360dpi。 

（四）作品設計理念請以 100字以內的文字說明（例如：紅色代表熱情洋溢，藍色代表遼

闊，英文字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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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績公佈：評選結果預訂於 109 年 11月 6日（星期五）公佈。除通知得獎人外，並將得

獎名單公告於本校網站，訂於 12月 19 日(星期六)運動會當天頒獎。 

八、 得獎作品相關內容（含圖文），如涉及智慧財產權時，本校取得作品之全部權利。 

 肆、評選規定： 

一、 作品評審由校長、家長會長、各處室主任及美術專長之教師擔任評選委員，選定符合本

校 100週年校慶主題之作品。 

二、 評審方式及項目：採取書面審查。 

(1)主題創意表現(40%)  (2)宗旨精神詮釋(20%)  (3)構圖造形設計(20%)  (4)整體色

彩應用(20%) 

 伍、獎勵： 

一、 村上國小在學學生組（獲選第一名作品將為村上國小 100週年校慶 Logo） 

名次 第一名(1人) 第二名(2 人) 第三名(3人) 佳作(若干名) 

獎勵方式 獎狀乙幀及獎

金壹仟伍佰元 

獎狀乙幀及獎

金捌佰元 

獎狀乙幀及獎

金伍佰元 

獎狀乙幀及獎

金叁佰元 

  二、社會組（獲選第一名作品將為村上國小 100週年校慶 Logo） 

名次 第一名(1人) 第二名(2人) 第三名(3人) 佳作(若干名) 

獎勵方式 獎狀乙幀、獎金

參仟陸佰元 

獎狀乙幀及獎

金貳仟元 

獎狀乙幀及獎

金壹仟元 

獎狀乙幀及獎

金陸佰元 

三、 展示作品：自 110年 3月~5月間，擇期於校內盛大展示優秀參賽作品。 

   四、得獎作品擇優刊登於 100週年校刊。 

陸、獲獎者之權利義務: 

     （一）經評選為入選之作品，其著作權屬主辦單位所有，並保有協調修改之權。 

 （二）經評選為第一名或優良作品，本校保有實際運用之決定權，以使用於本校 100年校

慶系列活動文宣、紀念品中。 

 （三）100年校慶 LOGO 歡迎本校師生使用，若涉及商業行為則需主辦單位核可。 

  (四)參賽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並不得有抄襲、模仿、剽竊之情形；得獎者違反著

作權法或其他法令等情形者，主辦單位得於事實認定後，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並

追繳其已領得之獎金、獎狀或獎品，並應自負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五)主辦單位對獲選作品之作者姓名、班級，有宣傳、印刷、圖片揭載、公開展覽及播

放之權利，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六)除報名表外，其餘參賽檔案或作品正、反面不得有任何與設計無關之簽名或標示   

         記號。否則不予評審，參賽者不得提出異議。 

柒、凡參與徵選者即視同承認本徵選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 

捌、本項活動之經費由100週年校慶基金、家長委員會經費支應。 

玖、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修正時亦同。 

             承辦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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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村上國小 100 週年校慶 logo 參 賽 報 名 表 

                                  

姓名 
 出生 

年月日 

 

參賽組別 

□村上國小在學學生組   (      )年(      )班 

□社會組    服務單位或就讀學校：(                           ) 

連絡電話 

(宅)： 

(手機)： 
身分證字號 

 

e-mail  

通訊地址 
 

收件編號 (本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 此表格請以正楷填寫或電腦打字後，黏貼於作品後方，字跡潦草恕不受理。) 

  

Logo創作理念（請以 10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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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村上國民小學 100週年校慶 logo甄選圖     編號：           

(logo 設計區)                                           

  

  

  

  

  

  

  

  

  

  

  

  

  

 

 

 

  

  

 


